附件2

考 生 须 知

1. 参加面试考生于2023年8月6日早上7:30到达面试地点（嵩县中等专业学校综合大楼），凭身份证、面试准考证、面试资格确认通知单进入所在考场候考室，8:00入场完毕。8:00仍未到达规定面试地点者视为自动放弃，取消面试资格。8:20抽签确定面试顺序，9:00准时开始面试。考生抽签后，必须按抽取的顺序号依次进行签字确认。因考生个人原因，不按面试顺序号进行者，按弃权处理。

2. 考生要遵守面试相关规定和纪律，服从考官和工作人员的安排。严重违反面试有关纪律规定的，取消面试资格。考生进入候考室后，须按要求上缴手机等通讯电子设备及物品。否则视为自动放弃，当场取消面试资格。

3. 考生不得穿着单位统一工作服或带有特别标志的服装，不得佩戴标志性徽章、饰物。面试中只允许报本人抽签序号，不得出示面试证、身份证。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官或考场内工作人员透漏其他个人信息，违者按零分处理。

4. 考生面试前按要求在候考室候考，面试结束听取分数后，在引导员引导下离开考场。整个面试期间不得使用通讯工具，不得高声喧哗，候考室考生去卫生间须经工作人员同意并由工作人员全程陪同监督。

5. 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的方式进行，面试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，面试最后2分钟时由工作人员提示一次。
6. 每个面试室前3名考生面试后暂不打分，由主考官主持，考官小组根据测评要素合议后，再给前3名考生打分，从第4人开始现场打分。打分采取体操评分办法：在每位考官打分的基础上，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计算平均分，作为面试现场成绩（小数点后保留2位，第3位四舍五入），当场公布。

7. 面试成绩满分100分，低于75分者不得进入体检和考察环节，不予聘用。低于60分者，不计入考场平均成绩和加权系数计算。
8. 本次面试设置9个考场，为确保面试公平、公正，2315岗位采用“二次平均法”对相同岗位考生面试现场成绩进行加权计算，加权计算后的成绩为本岗位考生最终面试成绩。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现场成绩即为最终面试成绩。
9. 面试最终成绩和进入体检人员名单，将于面试当天晚上第一时间在嵩县人民政府网、嵩县党建微信公众号予以公布，请考生及时关注查看，保持手机畅通。



